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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⽂本之規定

壹



省得召集省⺠代表⼤會，依據省縣⾃治通
則，制定省⾃治法，但不得與憲法牴觸。 
省⺠代表⼤會之組織及選舉，以法律定
之。

憲法第112條

縣實⾏縣⾃治。

憲法第121條

縣得召集縣⺠代表⼤會，依據省縣⾃治
通則，制定縣⾃治法，但不得與憲法及
省⾃治法牴觸。

憲法第122條

省縣⾃治通則

省⺠代表⼤會 縣⺠代表⼤會

省⾃治法 縣⾃治法

省⾃治 縣⾃治

無中央立法之省縣⾃治通則的公告，省、
縣即無從實施地⽅⾃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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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增修條⽂

貳



地⽅⾃治實施之憲法新框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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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縣地⽅制度，應包含左列各款，以法律定之，不受憲
法第⼀百零八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⼀百⼗⼆條⾄第⼀百⼗
五條及第⼀百⼆⼗⼆條之限制： 
⼀、省設省議會，縣設縣議會，省議會議員、縣議會議員

分別由省⺠、縣⺠選舉之。 
⼆、屬於省、縣之立法權，由省議會、縣議會分別⾏之。 
三、省設省政府，置省長⼀⼈，縣設縣政府，置縣長⼀

⼈，省長、縣長分別由省⺠、縣⺠選舉之。 
四、省與縣之關係。 
五、省⾃治之監督機關為⾏政院，縣⾃治之監督機關為省

政府。

1992年第⼆次憲法增修

1997年第四次憲法增修

省、縣地⽅制度，應包括左列各款，以法律定之，不受憲法
第⼀百零八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⼀百零九條、第⼀百⼗⼆條
⾄第⼀百⼗五條及第⼀百⼆⼗⼆條之限制： 
⼀、省設省政府，置委員九⼈，其中⼀⼈為主席，均由⾏政

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⼆、省設省諮議會，置省諮議會議員若⼲⼈，由⾏政院院長

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三、縣設縣議會，縣議會議員由縣⺠選舉之。 
四、屬於縣之立法權，由縣議會⾏之。 
五、縣設縣政府，置縣長⼀⼈，由縣⺠選舉之。 
六、中央與省、縣之關係。 
七、省承⾏政院之命，監督縣⾃治事項。 

台灣省政府之功能、業務與組織之調整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
規定。



地⽅⾃治實施之法制化發展

參



地⽅⾃治實施⽴法

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⽅⾃治綱要1950.04.24

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⽅⾃治綱要1967.06.22

⾼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⽅⾃治綱要1979.06.22

省縣⾃治法、直轄市⾃治法1994.07.07

地⽅制度法1999.01.13

地⽅⾃治法制化

省縣⾃治
憲法增修

精省
憲法增修

⽇治時期臺灣實施地⽅選舉經驗

縣 市 長 、 議 員 、 鄉 鎮 市
長、代表之⺠選

市議員⺠選、市長官派

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⾏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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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⽅⾃治綱要

■ 縣為法⼈，縣以下為鄉鎮縣轄市，鄉鎮縣轄市為法⼈，均依本綱要辦理⾃治事項，並受上級政府指
揮監督，執⾏委辦事項。 

■ 市為法⼈，依本綱要辦理⾃治事項，並受上級政府指揮監督，執⾏委辦事項。 
■ 市以下得設區，區設區公所，置區長⼀⼈，由市政府遴選合格⼈員依法任⽤之，承市政府之命辦理

市⾃治事項及執⾏交辦事項。 
■ 鄉鎮縣轄市區以內之編組為村⾥，村⾥內之編組為鄰。 
■ 縣市設縣市議會，由縣市之選舉⼈選舉縣市議員組織之，議員名額於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規定，任

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■ 縣市設縣市政府，置縣市長⼀⼈，由縣市之選舉⼈選舉之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⼀次。 
■ 鄉鎮縣轄市設鄉鎮縣轄市⺠代表會，由鄉鎮縣轄市之選舉⼈選舉鄉鎮縣轄市⺠代表組織之，代表名

額於各縣鄉鎮縣轄市⺠代表會組織規程規定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■ 縣市議會及鄉鎮縣轄市⺠代表會之決議，如有違背基本國策情事，經令撤銷後仍不遵辦者，縣市議

會由省政府報請⾏政院核准予以解散重選，鄉鎮縣轄市⺠代表會由縣政府報請省政府核准予以解散
重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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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縣⾃治法

■ 第2條：省為法⼈，省以下設縣、市，縣以下設鄉、鎮、縣轄市 (以下
簡稱鄉 (鎮、市) ) ，均為法⼈，各依本法辦理⾃治事項，並執⾏上級
政府委辦事項。 

■ 第6條：省⾃治之監督機關為⾏政院，縣 (市) ⾃治之監督機關為省政
府，鄉 (鎮、市) ⾃治之監督機關為縣政府。 

■ 第17條：省議會、縣 (市) 議會、鄉 (鎮、市) ⺠代表會由省⺠、縣 (市) 
⺠、鄉(鎮、市) ⺠依法選舉省議員、縣 (市) 議員、鄉 (鎮、市) ⺠代表
組織之。省議員、縣 (市) 議員、鄉 (鎮、市) ⺠代表任期均為四年，連
選得連任。 

■ 第35條：省政府置省長⼀⼈，綜理省政，並指導監督所轄縣 (市) ⾃
治，由省⺠依法選舉之、任期四年、連選得連任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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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省」之去地⽅⾃治團體化

省設省政府，置委員九⼈，其中⼀⼈為主席，均由⾏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省承⾏政院之命，監督縣⾃治事項。

省政府受⾏政院指揮監督，辦理下列事項： 
⼀、監督縣（市）⾃治事項。 
⼆、執⾏省政府⾏政事務。 
三、其他法令授權或⾏政院交辦事項。 
省政府置委員九⼈，組成省政府委員會議，⾏使職權，其中⼀⼈為主席，由其
他特任⼈員兼任，綜理省政業務，其餘委員為無給職，均由⾏政院院長提請總
統任命之。 
省諮議會置諮議員，任期三年，為無給職，其⼈數由⾏政院參酌轄區幅員⼤
⼩、⼈⼝多寡及省政業務需要定之，⾄少五⼈，⾄多⼆⼗九⼈，並指定其中⼀
⼈為諮議長，綜理會務，均由⾏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

憲法增修條⽂

地⽅制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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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467號解釋

中華⺠國八⼗六年七⽉⼆⼗⼀⽇公布之
憲法增修條⽂第九條施⾏後，省為地⽅
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，惟不再有憲
法規定之⾃治事項，亦不具備⾃主組織
權，⾃非地⽅⾃治團體性質之公法⼈。
符合上開憲法增修條⽂意旨制定之各項
法律，若未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⽅⾃治
團體之事項，⽽屬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
義務之主體者，於此限度內，省⾃得具
有公法⼈資格。

省仍為地⽅制度上⾏政團體，⽽有⾏使國家公權
⼒之⾏政機能，則為憲法增修條⽂第九條所保
障。立法機關如基於⾏政之⽬的，認仍有賦予其
獨立之⼈格以獨立⾏使國家公權⼒之必要時，⾃
得規定其為公法⼈，使其取得地⽅⾃治團體性質
之公法⼈以外之其他公法⼈資格。但此公法⼈地
位之取得，應非僅因立法機關依憲法增修條⽂第
九條規定，於制定法律時，有未劃歸國家或縣市
等地⽅團體之事項，⽽屬省之權限，即認其仍具
有公法⼈之資格。必省之⾏政團體，依法律之規
定，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，即有權利能⼒時，始
得認為具有公法⼈之資格。

陳計南⼤法官部分協同意⾒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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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運多⾇的臺灣省⾃治

1947.04.24

國⺠政府令
准成立臺灣

省政府

1947.05.16

臺灣省政府
成立

1994.07.27

省 縣 ⾃ 治 法
施 ⾏ ， 臺 灣
省 政 府 為 法
⼈ ， 實 施 地
⽅⾃治

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
組 織 調 整 暫 ⾏ 條 例 ⽣
效；省縣⾃治法有關省
⾃治之規定停⽌適⽤

1998.12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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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省⻑選舉（第1屆也是最後⼀屆）

1994年12⽉3⽇

1. 依據1994年7⽉29⽇公布施⾏之「省縣⾃治法」第35條規定，
省政府置省長1⼈，由省⺠依法選舉之。為我國實施⺠主憲政以
來，省長⾸次由省⺠選出。 

2. 第1屆省長選舉，候選⼈共有5名，由宋楚瑜先⽣當選省長，同
年12⽉20⽇就職。

圖片來源： 
https://time.udn.com/udntime/story/
122833/6767057http://vote.nccu.edu.tw/cec/vote3.asp?pass1=L9AA%3CI%3E:88888888iii((



1996年總統選舉

圖表來源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中華⺠國總統
及副總統公⺠直接選舉列表

總統、副總統由中華⺠
國⾃由地區全體⼈⺠直
接選舉之，⾃中華⺠國
八⼗五年第九任總統、
副總統選舉實施。

第3次憲法增修條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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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法制發展⾛向

1. 從現況以觀，臺灣地⽅⾃治發展之核⼼主體為直轄市。但憲法對直轄市
之⾃治保障，卻僅委由法律定之。此等憲法變遷應予正視，並建議修
憲，提升直轄市⾃治權在憲法上保障之地位。 

2. 以臺灣之國⼟區域，現有7個直轄市幾乎已達飽和之狀態，直轄市⺠⼈
⼝幾乎已占全國總⼈⼝數70%強。直轄市的增設，宜更謹慎⼩⼼，避免
導致⼀⽅⾯城鄉差距過⼤，另⼀⽅⾯⼜剝奪地⽅⾃治由下⽽上之⺠主正
當性基礎。 

3. 地⽅⾃治法制之規範結構與內涵，從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⽅⾃治綱要，
到省縣⾃治法、直轄市⾃治法，以迄現⾏的地⽅制度法，近似度甚⾼。
為契合當前地⽅⾃治權保障及上級監督機關監督權限⾏使之需求，似有
必要重構我國之地⽅制度法，更妥適調和中央與地⽅間之權限⾏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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